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拟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表
（2026年第21号）
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拟审批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2026年7月6日至2026年7月10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为http://gxq.cq.gov.cn/。反馈意见受理方式如下：
通讯地址：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400039
传    真：686013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gxqsthj@163.com
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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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	相关部门意见
	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

	1
	兴顺路南延段（三期）道路及附属工程
	重庆高新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	重庆高新区曾家镇
	重庆易可立捷生态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	拟建项目北起于仁里路交叉口，南止于盛仪路交叉，城市次干路，设计车速40km/h，标准路幅宽26m，双向四车道，道路全长约955m，包含一座跨长40m桥梁。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含道路工程、桥梁工程、排水工程、照明工程、绿化以及道路附属工程。
项目总投资19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9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%。
	项目环境影响主要是对地表水、大气、声环境、固废、生态环境等影响。主要环境影响及措施如下：
1.施工期
（1）地表水：项目施工废水经隔油、沉淀处理后回用，不外排；生活污水依托附近现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施工期采取措施后对水环境影响较小。
（2）大气：项目施工期采取进出车辆冲洗、洒水降尘、易扬撒物料密闭覆盖等措施，加强机具维护，采用全封闭沥青摊铺车作业，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。
（3）噪声：项目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禁止夜间施工，设置施工围挡，使用低噪声机具和工艺，合理安排施工车辆运输路线和时间，加强施工噪声管理，以达到控制噪声的目的
（4）固废：项目弃土石方运至钟鹤村2号弃土场处置，表土剥离后临时堆存用于后期绿化，建筑垃圾运至建筑垃圾消纳场处置，桥梁施工过程产生的钻渣等自然干化后送至指定合法弃渣场处置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处置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（5）生态：项目施工期严格控制作业范围，杜绝乱砍滥伐、捕杀野生动物等，做到文明施工，加强水土保持，以减少对生态的影响。
2.营运期
营运期加强路面、行道树、绿化植物的维护保养，加强道路清扫和洒水，合理规划道路两侧商住混合用地、文化设施用地临路一侧功能布局，减少道路交通噪声和扬尘影响。
	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颁发立项批复：渝高新改投〔2022〕126号（项目代码：2206-500356-04-01-42404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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